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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上海市新一轮发展以及长宁

“十四五”时期奋斗目标要求，为强化

“高端、数字、融合、集群、品牌”的

产业发展方针，进一步促进产业体系优

化升级、产业能级不断提升，特制定

《“十四五”期间长宁区产业发展指导

目录认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认定

办法”）。

PART 01制定背景



PART 02制定过程

及时了解各街镇、园区及企业提出的诉求和建议，对

“十三五”期间遇到的问题深入分析，争取在“十四

五”产业政策中进行优化解决

广泛征求市发改委、区相关部门及社会公众的意见，

根据各单位反馈意见，对《认定办法》做修改完善

借力区域内相关产业研究的代表性企业，学习参考

行业知识图谱标签，优化我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PART 03主要内容



6
（一）认定流程

二
一

各街镇

区科委 临空办企业 区发改委

认定 备案申请

材料: 1、《长宁区产业发展认定申请表》（需法人签章并加盖公章）

          2、营业执照（复印件，需法人签章并加盖公章）



现代贸易

信息服务

专业服务

（二）长宁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2021版）

重点特色产业 传统优势产业 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



（二）长宁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2021版）

重点特色产业

临空经济：航空设计、航空贸易、航

空运行、配套运营服务、航空延伸服

务、功能性机构、其他物流、临空经

济商务办公、对机场交通枢纽粘合度

高的总部经济、高端商务、高附加值

贸易等。

智能网联：互联网技术应用、通信、

新一代信息技术、信息安全等。

时尚创意：时尚设计、数字内容制作

及交易、多媒体、展览展示、文化艺

术、会展服务、酒店管理、旅游、体

育竞赛表演、会议服务、广告业等。



（二）长宁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2021版）

传统优势产业

现代贸易：贸易企业总部及相关功能

性机构、高端零售、数字贸易、经贸

组织、批发、百货零售、超级市场零

售、社区商业等。

信息服务：软件开发及应用、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

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等。

专业服务：经济咨询、研发与设计、

检验检测与标准服务、法律服务、创

业服务、教育培训、商务服务、社区

服务、技术中介、其他专业服务业等。



（二）长宁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2021版）

面向未来的新
兴产业

人工智能：智能技术及应用、智能研

发和制造等。

金融服务：货币金融、资本市场、保

险公司、资产评估公司、金融信息服

务等。

生命健康：医疗健康、生物医药、智

慧医疗、医疗设备和器械销售、养老

服务、健康援助、康复治疗、残疾人

居家服务、心理咨询等。

在线新经济：在线交互融合服务等。

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材料、节能

技术开发和服务、集成电路设计等。



（三）附则

同一单位不得因同一事项重复享受政策。在享受本

管理办法相关政策期间，如同时可享受国家、本市、

本区其他同类政策，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执

行。

本管理办法由区发改委会同区商务委、区科委、区

财政局、区投促办负责解释。

“十四五”期间，《长宁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2021版）》如有修改，按照新版指导目录操作。

本管理办法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12月31日为止。


